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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为建立土地登记制度，以维

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保障土地使用者和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特制定

本规则。 

第二条 土地登记是依法对国有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建设用

地使用权和他项权利的登记。 

土地登记分初始土地登记和变更土地登记。 

第三条 国有土地使用者、集体土地所有者、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者和他项权

利拥有者，必须依照本规则规定，申请土地登记。 

依法登记的土地使用权、土地所有权及他项权利，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四条 土地登记以县级行政区（含县级市、旗、自治县、市辖区，下同）为单

位组织进行。具体工作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负责。 

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履行土地登记职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干预。 

第五条 土地登记的申请书、审批表、土地登记簿、土地归户册、土地证书式

样，由国家土地管理局统一制定。 

 

http://www.law-lib.com/law/lawml.asp?bbdw=%B9%FA%CD%C1%BE%D6


第二章 初始土地登记 

第六条 初始土地登记又称土地总登记，是在一定时间内，对辖区全部土地，或

者全部农村土地，或者全部城镇土地进行的普遍登记。 

第七条 初始土地登记程序。 

1．申报； 

2．地籍调查； 

3．权属审核； 

4．注册登记； 

5．颁发土地证书。 

第八条 准备工作。 

1．制定初始土地登记工作方案； 

2．物质、技术准备； 

3．收集整理地籍资料。 

第九条 初始土地登记开始，由县级人民政府发布土地登记公告。公告的主要内

容： 

1．土地登记区的划分； 

2．土地登记期限； 

3．土地登记收件地点； 

4．土地登记申请者应提交的有关证件； 

5．其他事项。 

第十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由使用国有土地的单位及法人代表或者使用国有土地的

个人申请登记；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由村民委员会或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及法人代表申请登

记； 

农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由使用集体土地的单位及法人代表或者使用集

体土地的个人申请登记； 



他项权利需要单独申请的，由有关权利者申请登记。 

委托他人代理申请土地登记的，委托代理人必须向土地管理部门提交委托书和

委托人、委托代理人双方的身份证明。 

第十一条 以宗地为基本单元进行登记。拥有或使用两宗以上土地的土地使用者

或土地所有者，应分宗申请。 

两个以上土地使用者共同使用一宗地的，应分别申请。 

跨县级行政区使用土地的，应分别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

申请。 

第十二条 土地登记申请者申请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和他项权利登记，必须向土

地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1．土地登记申请书； 

2．土地登记申请者的法人代表证明、个人身份证明或户籍证明； 

3．土地权属来源证明； 

4．地上附着物权属证明。 

第十三条 土地登记申请书应载明下列基本事项，并由申请者签名盖章。 

1．申请者名称、地址； 

2．土地座落、面积、用途； 

3．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他项权利权属来源的证明； 

4．其他。 

第十四条 土地管理部门接受土地登记申请者提交的申请书及权属来源证明，应

在收件簿上载明名称、页数、件数，并给申请者开具收据。 

第十五条 申请土地登记，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土地登记申请者应按照土地登记

的有关规定重新办理。 

1．申请登记的土地不在本登记区的； 

2．土地登记申请者没有合法身份证明的； 

3．申请书填写不符合要求的。 



第十六条 各级土地管理部门负责组织辖区内的地籍调查。地籍调查规程由国家

土地管理局制定。 

第十七条 土地管理部门应根据地籍调查结果，对土地权属、面积、用途等逐宗

进行全面审核，填写审批表。 

第十八条 登记申请的审核结果由土地管理部门予以公告。公告的主要内容如

下： 

1．土地使用者、土地所有者、他项权利拥有者的名称、地址； 

2．准予登记的土地权属性质、面积、座落； 

3．土地使用者、土地所有者、他项权利拥有者及其他有关土地权益者，提出异

议的期限、方式和受理机关； 

4．其他事项 

第十九条 土地登记申请者及其他土地权益有关者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可以向

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复查，并按规定交复查费。经复查无误复查费不予退还。经

复查确有差错的，复查费由造成差错者负担。 

第二十条 土地登记过程中的土地权属争议，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十三条规定进行处理后，再行登记。 

第二十一条 公告期满，土地所有者、土地使用者、他项权利拥有者及其他土地

权益有关者，对土地申请登记审核结果未提出异议的，报经人民政府批准，进

行注册登记。 

土地登记簿（土地登记卡组装）是土地使用权、土地所有权和他项权利注册登

记的簿册，是最基本的土地权属文件和法律依据。根据土地登记卡填写土地证

书、土地归户卡。 

第二十二条 土地证书由市、县人民政府颁发。 

根据土地使用权、所有权性质，向国有土地使用者、集体土地所有者、集体土

地建设用地使用者分别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集体土地所有证》、《集

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土地证书是土地使用权或者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凭证。 

第二十三条 尚未确定土地使用权的国有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进

行登记造册，不发土地使用证书。 

第二十四条 临时用地的登记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土地管理部门制定，

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三章 变更土地登记 

第二十五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他

项权利及土地的主要用途发生变更的，土地使用者、所有者及他项权利拥有

者，必须及时申请变更登记。 

不经变更登记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他项权利的转移，属于非法转让，不具

有法律效力。 

第二十六条 非农业建设用地，在工程竣工 1 个月内，由土地使用者按规定的程

序申请复查后再正式办理变更土地登记。 

第二十七条 依法通过土地有偿出让、转让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应持出让、

转让合同，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登记。 

第二十八条 因赠与或继承、买卖、交换、分割地上附着物引起土地使用权转移

的，应持有关的合法证明文件，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变更土地登记。 

第二十九条 因农用土地交换、调整引起土地使用权或土地所有权变更的，应由

双方持协议和有关文件到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变更土地登记。 

第三十条 宗地合并或一宗地分割为两宗以上宗地时，有关各方应持合并或分割

协议书及其他合法的证明文件到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变更土地登记。 

第三十一条 因机构调整、企业兼并等原因引起土地权属变更的，变更的各方应

持有关的合法证明文件到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变更土地登记。 

第三十二条 凡因土地权属变更引起他项权利转移的，应由土地使用者或土地所

有者同他项权利拥有者，共同到土地管理部门申请他项权利转移登记。 



第三十三条 抵押由土地出让、转让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人与抵押权人

应持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抵押合同到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抵押权登记。 

同一宗地多次抵押时，土地管理部门依据收到抵押权登记申请的先后为序进行

登记。因债权转让申请变更土地登记时，原抵押权登记次序不变动。 

因处分抵押财产而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抵押人和新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单位或个

人，应共同到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变更土地登记。 

第三十四条 因土地征用、划拨、土地使用权依法收回、抵押终止或因自然灾害

等原因，土地使用权或所有权以及他项权利消灭的，土地使用者、所有者及他

项权利拥有者，应持有关证明文件到土地管理部门申请注销土地登记。经土地

管理部门审核，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变更或注销土地登记，吊销土地证书。 

第三十五条 因更改土地使用者、所有者、他项权利拥有者的名称、地址，或因

变更土地的主要用途和因错、漏登记的，应由土地使用者、所有者、他项权利

拥有者，持有关证明文件到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变更土地登记。 

第三十六条 凡申请土地使用权、所有权以及他项权利变更登记的，除以上各条

规定需要提交的文件资料外，必须向土地管理部门提交原土地证书。 

第三十七条 土地管理部门根据土地使用者、所有者、及他项权利拥有者申请变

更土地登记的申请书经地籍调查、审核，符合变更土地登记规定的，报人民政

府批准后，变更注册登记，更换或更改土地证书，地籍图、土地归户册（土地

归户卡组装）作相应的更改。 

 

第四章 土地登记文件资料 

第三十八条 土地登记形成的主要文件资料有如下几种： 

1．土地登记申请书； 

2．土地登记收件单； 

3．土地权属证明文件、资料； 

4．土地登记审批表； 



5．地籍图； 

6．土地登记簿； 

7．土地证书签收簿； 

8．土地归户册； 

9．土地登记复查申请表； 

10．土地登记复查结果审核表。 

以上文件资料由土地管理部门指定专人管理、更新、提供应用。 

第三十九条 土地登记文件资料的查阅，按土地管理部门规定办理。不经允许不

得向第三者提供或者公布。 

第四十条 土地登记文件资料损坏、丢失的应及时修补，并报上级土地管理部门

备案。 

第四十一条 土地登记簿、地籍图和土地证书等土地登记文件、资料，不得伪

造、擅自涂改和复制。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土地使用者、所有者凡不按规定如期申请土地初始登记的，按照非

法占地的处理办法论处；对凡不按规定如期申请变更土地登记的，除按违法占

地处理外，视情节轻重报经人民政府批准，注销土地登记，吊销土地证书。 

第四十三条 擅自印制、出售土地证书的，没收非法所得和印制出售的全部证

书，并处以罚款、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土地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则，严重失职的，应根据情节给予

政纪处分和经济处罚，以至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依照本规则受到政纪、经济处罚的单位或个人，对处罚不服的，可

以在收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15 日内向做出处罚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上一

级机关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 30 日内做出决定。申请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按

有关法律向法院起诉。 



第四十六条 因土地管理部门责任错、漏登记的，由土地管理部门负责更正或补

登。 

第四十七条 土地使用者、所有者、他项权利拥有者，应按规定交纳土地登记发

证费用。 

第四十八条 本规则所称的他项权利系指与土地使用权、所有权有关的各项其他

权利。 

第四十九条 本规则由国家土地管理局地籍司负责解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需要对本规则的部分条款作补充规定，报国家

土地管理局批准后实施。 


